
法身不響 分身響叮噹（下） 

◎方力脩 

三、禪定經驗的體會 

在禪定修習過程中，很多人會有定境的經驗和體會。西藏密宗寧瑪巴（紅教）的

大圓滿法禪定，是一種安住於本覺且止觀雙運的禪定，若持續修習，久後會有樂

明空三種禪定經驗。在定境中，有時會看到佛或菩薩的形相，有時有信心的感覺，

有時得到佛菩薩的感應，這些體會像空氣中含有水氣一樣，有時會形成霧，有時

會消散，在未證悟前都是禪定經驗之體會，這種體會與覺悟不一樣，千萬不可以

認定這種禪定經驗就是神通，更不要執著這禪定經驗的體會，而要在不執著中繼

續不斷地修好禪定，才是正途。 

體會有兩種，即好的體會與不好的體會，好的體會像能看到本尊、或夢見上師、

本尊及自己有成就的感覺等，便會生起大樂的感覺，若因大樂而產生慾望而一直

在想這種體會，就會走火入魔。不好的體會，像做惡夢、心裏有不愉快的感覺、

或不順利的感覺，譬如說他人譭謗你、身體不健康、見到邪魔等，也是會消散的，

它不是真的，完全是心的顯現。當這不好的體會出現時，要好好的用上師相應法，

誠摯而強烈地祈求上師及三根本，讓修行者自己的意與三根本的意無二無別，並

了解這是學佛過程中的考驗，只要專注一心繼續禪定，則壞的體會就可以變成好

的成就，最後即可以解脫。 

格巴多傑仁波切論大圓滿法禪定之成就，遠非外教的禪定所可比擬，兩者在入定

時都會有樂明空的經驗，外教的禪定者會因執著樂明空的經驗，而只獲得三十三

天的禪定境界。但修大圓滿法的禪定者，因不執著樂明空的經驗而能開悟。這個

差別出在外教的禪定沒有觀本覺，沒有安住於法身境的本覺中，只有做止的功夫

而已；沒有本覺做依靠，於是在出定後行為便無所是從。大圓滿法的禪定是止觀

雙運，以本覺為直接之覺知來觀雜念，因為有本覺作為修行的見解，出定後便能

以同樣的見解為依靠，即安住於本覺，以本覺為依靠而不會執著。故大圓滿法禪

定者出定後以本覺為依靠，與入定時一樣，這樣在入定與出定上沒有分別，便會

開悟。未開悟前的禪定經驗不可執著，以防走火入魔，更不要將禪定經驗的體會

當作是神通而執著它。 

四、本覺 

游芳枝女士與宋七力先生在報章及電視上，一再提到「真如本心」之類的話。因

此，筆者也在此談談本覺。藏密紅教最高的大圓滿法，其見解是直接介紹修行者

自己的心性或本覺，並靠禪坐很自然而不執著地讓自己心的本性或本覺呈現、展



露出來。敦珠法王說：「這當下之清新、即刻的覺知超越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所

有念頭，而這從無始以來原本就有的覺知，我們稱它為本覺。」游芳枝女士在其

回應文中所說的「真如」、「本心」、「本體」等，我想就是指此本覺而言。本

覺超越創造和毀滅，超越存在或不存在的兩極端，它是獨立存在的狀態，它超越

思維，它超越所有用言語和心意努力造作的結果，是一種無法用言語表達之最初

的覺知之精髓。它一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說的自然智慧，這自然智慧的圓

滿是無法用智力可以想像的，也難以用文字來表達。它不能被製造，也不會被終

止，它的本性像空間，我們不能指出這個空性，因為它是無形而無法觸知的，它

不是一個有形的物體，我們無法說空間來自何方，也不能說空間將往何處去。心

性其實就像空間一樣，這空間雖不存在任何物質，但在空間中卻充滿著明亮的光，

它照亮輪迴和涅槃的一切東西。換句話說，藏密紅教大圓滿法中所說的本覺和《心

經》中所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自然智慧是一樣的，它是三世諸佛之母，因為若不

依賴這直接的、本來就具有的覺知，我們無法了解什麼叫佛性。若無法了解佛性，

我們仍是無知的眾生，被無始以來的輪迴所捕捉住。所以修行者能維持在本來就

具有的覺知中很重要，而維持覺知的基礎叫做法身，這吾人原本就具有的覺知在

當下依然存在，並且是吾人之核心，它在最初便是純淨而沒有任何概念化的推敲。

認識這本覺的狀態，並安住於這狀態裡，就是修習大圓滿法正確的途徑。若我們

不認識本覺，那麼我們的心將繼續不斷地製造各種虛妄不實的雜念，而這些雜念

的生起就像構築監獄的牆一樣，限定了我們的空間。所以吉美林巴上師曾說過，

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比認識本覺更重要且更需要的了。本覺是法身之覺知的容納

能力，就像太陽發光照耀在天空中一樣，在晴朗無雲的天空裏，覺知的潛在力量

就像無數的太陽光線照亮世界上的所有東西一樣，這是很容易見到的。但在各式

各樣的日子裡，天空可能充滿著延綿不斷的雲，雖然太陽無時不在天空中照耀著，

但因為被深厚的雲層所遮阻，在雲下的我們不能見到太陽，以致不能認知太陽的

存在。但若太陽不在天空中，則所有環繞我們的世界將完全黑暗，沒有陽光穿透

雲層，我們便見不到任何東西。我們天生的佛性也是一樣，當佛性存在時，我們

便擁有覺知和意識，若佛性不存在，我們就沒有覺知和意識。這佛性從無始起便

已在宇宙中存在著，像廣大無涯的空間一樣，而佛性與眾生的存在是無法分離的，

佛性不是發生在一特定之歷史時刻，也不是由造物者所製造，佛性的本質是超越

時間和條件的，它是從無始起便已存在的。修習藏密紅教最高的法——大圓滿法，

最重要的是親身去經驗、去體悟自心的本性（本覺），為了達到體悟實相的目標，

我們就必須進行禪修，使心平靜，清除我見、我慢等以自我為中心的危險，消除

所有的煩惱障及所知障，對心的顯現不產生執著，而入定於自心本性的明覺中，

即入定於法身境之本覺中，才能解脫、開悟。 

我從電視及報章看到，謝長廷市長夫婦堅信宋七力的分身神通，宋七力也堅稱自

己有分身能力，游芳枝女士也說神通、神蹟能力來自真如（本覺）的智慧，但我

們首先必須了解，唯有在禪修及下座後的日常生活中皆不執著心的顯現，才能讓



本覺顯露，並安住於本覺智慧中。我不解的是，宋七力先生那麼執著自己的分身

神通，又要如何來啟動、顯露其本覺智慧呢？按照佛教過去成就者的經驗來說，

我們就假設宋七力未被起訴前具有分身的能力，現在煩惱纏身，本覺早就被雜念、

無明遮蓋而無法外顯，何來神通之加持來源？游芳枝女士嘗試用佛教的本覺來說

明神通之啟發，但神通不是光懂得一些佛法術語就可以示現神蹟的，而是要靠禪

修來使本覺顯露，並且不執著於心的顯現時，才能得到神通的加持。即使有些根

器很好的成就者，像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及許多印度、西藏高僧，他們在過去世修

行得很好，這世因種種善業，很容易就能安住於本覺，不執著任何心的顯現，因

而獲得神通加持的來源。游芳枝女士所說「夢境成真」的那些經驗，只是神祕經

驗而已，大都與業力顯現有關，是來自他力（業力）所致，雖說它是自然產生的

現象，實際它是受業力影響而隨業顯現，是受業力（他力）來啟動的，與佛教界

所說的神通、神蹟截然不同。佛教的神通者，其加持來源是入定於本覺中，且對

心的顯現沒有任何執著，才能讓本覺顯露，才能有神通、神蹟之示現，這是佛教

徒不可不知的。 

五、本尊與分身 

自從宋七力出版《宇宙光明體》一書，顯像照片的分身就成了街頭巷尾談論的話

題。我今天要談它，主要是因為宋七力及其信徒都自認是佛教徒，所以分身這個

名詞馬上就與佛教連在一起，更巧的是西藏密宗之修行常會談到本尊，媒體很快

的、自動的就把密宗所說的本尊和分身合在一起來聯想，因此大家對分身是屬於

佛教的術語，也就視為當然，從此分身就躲入了佛教的保護傘內。於是，你怎麼

能說佛教的成就者不會有神通呢？不會具有分身之神通呢？過去的很多成就者

能，為什麼宋七力先生不能呢？這些讓人質疑而不敢妄加駁斥的問題愈來愈多。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宋七力案舉行辯論庭，宋七力先生仍堅持他有分身能力，

並且表示游芳枝女士所說的全都是真的，且宋七力先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除堅

稱自己的確具有分身能力外，還說他可以「入火不焚，入水不浸」。值得欣喜的

是高雄市長謝長廷夫人游芳枝女士不願再對上項說詞發表任何意見，她的態度似

乎保守了許多，是不是釋昭慧法師的話讓她思索呢？或不願面對媒體壓力而保持

沉默？起碼我想她心的顯現已在變化中，我真替她高興，希望她能在遭遇該事件

後能生起智慧，不再盲從附會，不做不如法理的任何自由心證。實際上，在佛教

界內說到分身的字眼很少，倒是有「一即一切」、「一即不可稱量的多」之說法，

譬如佛陀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地方出現，而出現的每一位都同樣是佛陀，沒有特別

言明這是本身、那是分身的說法。而西藏密宗倒是有本尊的說法，但這不是宋七

力信徒們所說之分身的本身。西藏密宗所說的本尊，是指在修行中選擇一尊與自

己較有感應的佛來做自己學佛修行的代表，這尊佛就稱作本尊，其用意是修行一

本尊即修行所有的佛一樣，即修一佛，就修到其他所有的佛，只是為了方便而以

本尊來代表其他所有的佛。絕不是宋七力案中，大家所稱為「分身」的本身而稱

之本尊。分身與本尊在媒體這樣的媒合下，在字意上大家都視為合理而不會有所



疑議。但密宗所說的本尊，其意義不同於宋七力詐欺案中媒體所稱的本尊。可嘆

的是本尊與分身被結合在一起而有佛教的意味，變成宋七力先生的保護傘。在這

官司審判喧騰中，一般不了解佛教的人，常會問：「你相信佛教講的分身嗎？」

言下之意，不甚相信分身，但也不太敢全然否定。在媒體媒合之下，佛教界已無

法置身事外，而且愈說愈有那麼一回事似的，我看到宋七力在電視中說：「不是

只有我有分身，你們都有分身，是真如本心……」真是愈說愈曖昧，其信徒也就

順著媒體之媒合而愈說愈離譜。我想他們藉著分身與佛教的關係，嘗試說明分身

是真的，不用懷疑，並說法身就是分身。但佛教所說的法身是見不到的，法身的

智慧是神通的加持來源，怎能把法身當作分身來看呢？法身是獲得神通之加持來

源，也是佛果，佛果以法身、報身及化身來示現，佛的三身就像長在樹上待收穫

的水果。在法界中，法身、報身及化身是不可分離的一體，亦即是吾人心性的本

初狀態。本初狀態可以分成本質、性質和能量三方面來說，本初狀態的本質是指

最初的清淨，即空性，這是指法身而言。本初狀態的性質是指明亮，它是自然的

自我圓滿，這是指報身而言。本初狀態的能量是從未受阻礙的，不隨時間改變，

不中斷，無所不在，代表空性和明的不可分割，這是指化身而言。「本心空」和

「自然明」二者是無二無別的，當中有一不曾中斷的光。這光是所有顯現的基，

就像燈和燈光，分別表示空和明，沒有任何造作，是自然而然的一體。光是所有

顯現的基礎，而顯現從未中斷過，二者沒有主體和客體的分別。其中，沒有中斷

的虛空即是指空性的心，叫做法身，是佛的真實身。明是指報身，即佛的光明身。

所謂法報化三身一體，是指有了明空無二無別之境界時，慈悲自然就會產生而廣

佈，對自己明空不斷的顯現力量的感覺就是化身，即佛化現之身。這種沒有中斷

的基之顯現，就是慈悲廣佈，就是化身。法身是無所不在的，它超越時間及空間，

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形式，沒有用智力及文字表示的概念，僅可說它是一種很

深的寧靜。報身只明示於永恆，超越時間及空間，具有超越之上師、聽眾及教義。

報身不出現於世俗的時間和歷史之中，以最高之上師金剛薩埵或集合為五方禪定

佛示現，報身僅向天界的聽眾，包括心靈演化已達七地至九地的大菩薩，解說最

高、最神祕的大乘和金剛乘教法。化身可示現於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像釋迦牟尼

佛及蓮師皆為化身佛之示現，存在於物質界、心靈界之條件性存在的輪迴世界

裡。 

在經續及密續中，佛之三身代表果道或心靈道上最後所領悟的目標。簡而言之，

法身是心性的無限空間及深奧的空性，即本初的清淨；報身是心性的明，是自然

發生而圓滿；化身是指心性之無所不在、用不完的能量及明與空的不可分割性。

根據大乘，尤其是金剛乘，所有無邊無量的諸佛皆含容在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

中。這三身具有無量無邊的外顯，具有不同的功德，但其精髓卻只有一個，即為

不可觸摸的法身。法身如虛空般，不具任何實體，是佛陀全然證悟身或圓融智慧

身，是超越形相的真如智慧。其實，法身除了無礙虛空般的空性外，還具有智慧

和覺知。法身無實體，沒有物質，像是無礙的虛空，即具有空性，但其無邊無量



的智慧卻顯現於報身及化身中，這是覺悟的境相。法身、報身及化身是不可分割

的一體。報身又稱為法樂身，也叫圓滿喜悅身，唯有契入菩薩地的勝眾才可以見

到報身。阿彌陀佛、金剛薩埵、五方佛及許許多多不可稱的報身佛，均為法身的

顯現。報身是唯一的淨土，故報身與法身是不能分離的。化身又稱化應身，為馴

服眾生的證悟身，如釋迦牟尼佛於世間的化現，能為一般眾生所見。為了利益眾

生就有了化身，如釋迦牟尼佛及蓮師的現前，是為了信徒而來。宋七力先生說他

的分身是「真如本心」，是法身，如果換個方式來想，那麼宋七力先生所說的分

身是摸不著、看不見的分身囉，這不就與他出版的《宇宙光明體》一書說的完全

不一樣了嗎？至於化身，格巴多傑仁波切說，化身之示現就像月亮倒影在水中而

成水中月一樣，當沒有水時，也就沒有月影，當化身佛度完了有緣的信徒後，化

身佛就隱退了。釋迦牟尼佛及蓮師都是化身佛，他們皆來自阿彌陀佛的淨土，他

們來到娑婆世界是為了引導眾生開悟成佛，他們本身並沒有眾生的境相。蓮師及

釋迦牟尼佛是圓滿正覺的佛，是來自報身化現的化身佛，故法報化三身是不可分

割的，三者之間是沒有不同的，這就是諸佛的特徵，它有無量無邊的智慧功能，

你無法將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物質化而各自分離出來。聽列諾布仁波切說，一

即一切，一即不可稱量的多，多又盡攝於一，諸佛的功德一直是這個樣子，不可

稱量，超越言語。簡而言之，諸佛的功能是不可思議的。當我們禪修時，我們可

以選擇一位本尊，但絕不能說阿彌陀佛比觀世音菩薩好，或觀世音菩薩比阿彌陀

佛好，我們不能這樣來選本尊。對於佛陀我們無法選擇，所有的佛陀都具有同樣

的功德，我們只能依照自己的根器來選擇本尊。我們在修法及禪修中觀想自己所

擇定的本尊時，必須觀想所有不可稱量的諸佛都含容在這本尊內。不可像宋七力

先生的信徒這樣來選取本尊，不將諸佛含容在本尊內，這樣選取本尊其實質是崇

拜凡人，與選舉總統沒有不同。你可以沒有任何限制地選出某某人當總統，但修

行事關解脫，不能那樣做選擇。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佛教界有三身不可分之說，有一即一切之說，卻沒

人說分身的事，在此特別澄清。宋七力先生及游芳枝女士一再提到「證法身入永

恆」，且說每個人都有分身，這分身就是「真如本心」，即法身。西藏密宗修行

時，所有不可稱量的諸佛必須總集在一精髓上，像總集在蓮師本尊上。我們這樣

修一佛就修了一切佛，這對我們的禪修有益處，對其他人也好，因為我們心變得

很開放，因為我們沒有造作有限性。特別是當我們禪修時，不會掉在黯鈍無記中。

無記是沒有記憶、沒有知覺，這是危險的。西藏密宗所說的本尊，不是媒體及宋

七力等人所說的本尊，也一併在此言明。 

我們的心性原本就具有法報化三身，因為空是法身的本性，自性光明是報身的本

性，慈悲廣佈是化身的本性。這三身的本性，原本就具足於我們自己的心性中。

證得法身而開悟而成就佛果，是過去、現在及未來諸佛必走之路，這是無庸置疑

的。這些佛從未倒退回眾生，執著做分身的神通、神蹟的事。在沒有開悟前，或

許在禪定中能體會到一些神祕的經驗，如果執著為自己有神通，能分身、造神蹟，



就是走火入魔，這是外教之禪定。若入定只可以做到止，卻無法做好觀，則下座

後之行為必與入定中之行為無法相應，便會落入雙重人格的自欺欺人。上座與下

座的行為必須均能安住於本覺中，才算是開悟。宋七力先生及游芳枝女士都自認

是佛教徒，應該知道世間法的官司是一回事，更要知道執著便會招致因果，有因

果就要輪迴。佛教徒求的是解脫而不落入輪迴，若落入金剛地獄，其後果比世間

法的官司審判要嚴重多多，不可不慎。學佛修行是要在相對（二元）的世間來修

習獲得本淨而具自然智慧的心（佛性、本覺）。故在學佛過程中，要不斷的累積

福德資糧，消除業障，信因果，行六度，啟發本覺之智慧以獲得解脫、開悟而不

淪入六道輪迴。故佛教徒在相對世界之修行中，必須謹言慎行才是。 

（全文完） 

（作者係美國聖路易大學太空氣象學博士，現任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局長、元智大

學社會系兼任副教授。最新力作《大圓滿法》，每冊三八○元，歡迎利用郵政畫

撥一九一八二一七六 慧炬出版社。） 

  


